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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趙一存（北京）、黃釔淼（香港）連線報道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昨日在北京發布六宗支持香港仲裁典型案例，其中包括申請確認涉港
仲裁協議效力案件、協助香港仲裁的保全案件，以及申請認可和執行香港仲裁裁決案件等。

據最高法介紹，2019年以來，人民法院共受理涉港仲裁司法審查案件逾千宗，本次發布的六宗典
型案例生動展現了人民法院依法支持香港仲裁、推進國際仲裁高質量發展的司法立場。

律政司對最高法發布支持香港仲裁典型案例表示歡迎。律政司發言人回覆《大公報》查詢表
示，這些案例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為香港仲裁程序提供便捷高效的保全協助，便利香港仲裁裁決跨
境執行，以及支持和鼓勵當事人選擇香港仲裁解決糾紛，進一步增強了香港作為仲裁地的吸引力。

為仲裁程序提供保全協助
提升香港調解中心優勢

最高法發布六宗支持香港仲裁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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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
昨日致信美國《華盛頓郵報》，駁斥其涉港
謬論。發言人表示，《華郵》9月4日就香
港 「立場新聞」 案的判決發表社論，借題發
揮，抹黑香港新聞自由和經濟前景，不過是
又出了一次虛偽與雙標的洋相。

又一次暴露虛偽與雙標
發言人指出， 「立場新聞」 相關人員

被判罪成是正義的伸張，與新聞自由無關。
《華郵》社論懷疑 「任何媒體機構能否在
（香港）這座城市自由運營」 ，請問怎樣自
由的運營才算 「自由運營」 ？任何自由都有
界限，沒有界限的自由只會踐踏他人的自
由，新聞自由概莫能外；媒體並不高於法
律，媒體只享有在法律範圍內運營的自由。
他相信美國政府和人民都不可能接受《華

郵》享有發文煽動仇恨、呼籲市民敵視美國
聯邦政府和華盛頓特區政府、要求外國制裁
美國的自由。

發言人續指出，《華郵》渲染所謂
「媒體機構已將全部或部分業務遷出香

港」 ，卻選擇性忽略一些美國主流媒體正在
香港擴大業務、增加人手的事實。他奉勸
《華郵》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多反映真實的
香港，而非罔顧事實，刻意誤導國際受眾。

發言人表示，《華郵》社論最後又習
慣性唱衰香港經濟，並嘲諷特區政府拚經濟
的努力為 「伎倆」 。幾十年來，一些西方媒
體一直未曾停止過唱衰中國經濟，但中國經
濟照樣在陰陽怪氣中增長了幾十倍。近幾
年，美國一些政客抱持冷戰思維，對中國和
中國香港大搞制裁，大搞脫鈎斷鏈，發布旅
行警告和商業警示，煽動甚至逼迫企業撤

資。《華郵》也加入了唱衰香港的陣營，為
製造對港信心危機推波助瀾。香港特區政府
致力於拚經濟、謀發展、促民生，這是任何
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華郵》的嘲諷只
會更加暴露自己的狹隘用心，也注定徒勞無
功！

發言人表示，面對制裁和唱衰，今天
的香港仍保持開放自由，新聞從業者們的正
常工作不受影響。不久前，外交部駐港公署
召開記者會，有29家媒體的約50名記者出
席，其中包括9家美國、英國、日本駐港媒
體的記者，他們不受限制地向特派員提出問
題，充分享受新聞自由。他平日也多次舉辦
媒體吹風會，與駐港外媒坦誠交流，但遺憾
的是，極少看到《華郵》駐香港記者出現。
發言人表示，願與《華郵》記者直接、坦率
溝通，一起坐下來交流真實的香港。

外交公署致函《華郵》駁斥涉港謬論

【大公報訊】署理保安局局長卓孝業昨日去信《華盛頓郵
報》，批評《華郵》9月3日關於 「立場新聞」 案判決的評論文
章危言聳聽，強調在 「一國兩制」 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基本
法保障普通法制度繼續實施，法院獨立行使司法權不受干預。

卓孝業又表示，基本法及人權法案保障本港公民享有言論
及新聞自由，但這些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傳媒及相關人士必
須履行特定義務和責任，包括維護國家安全。任何一個負責任
的政府都會不容忍傳播虛假信息、散播仇恨和美化暴力。

他在信中表示，法庭在裁決理由書已解釋11篇文章被判
定為具煽動意圖的原因，同時指出 「立場新聞」 的政治理念是
本土主義，有關文章在毫無客觀基礎下攻擊國安法、相關執法
部門和檢控程序。

卓孝業說，《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相關域外效力完全符
合國際法原則、國際慣例及不同司法管轄區通用做法，是必要
且合法。

卓孝業去信《華郵》
斥文章危言聳聽

六個香港仲裁典型案例

案例1 G公司申請協助仲裁保全案
•案號：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蘇05財保146號
•基本案情：註冊在開曼群島的G公司和V公司因履約發生糾紛，G公司於2022年5月
18日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申請仲裁並提出財產保全申請，又於6月9日向蘇州中院提
交了財產保全申請。G公司陳述，因疫情原因，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無法快速通過郵
寄方式轉遞相關材料。蘇州中院受理財產保全申請後，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工作郵
箱發送電子郵件，及時核實材料和案件的真實性。經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回郵確認，
蘇州中院於2022年6月13日即作出財產保全裁定，並於2022年6月16日依據該裁定
查封了被申請人持有的某公司股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對案涉爭議作出仲裁裁決
後，蘇州中院又根據G公司的申請，經審查裁定認可和執行案涉仲裁裁決。

•典型意義：優化機制高效辦理保全協助案件，保障香港仲裁裁決順利執行。

案例2 某金融公司申請認可和執行香港仲裁裁決案
•案號：四川省自貢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川03認港1號
•主要爭議：某製鹽公司提出《貸款合同》約定仲裁庭應由三名仲裁員組成，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指定獨任仲裁員，與約定不符。

•典型意義：
— 尊重當事人仲裁程序選擇權，認可和執行香港仲裁裁決。
— 國際商事仲裁的核心在於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國際商事仲裁通過當事人的意

思自治來選擇、開啟、修改、推動整個仲裁程序。本案協議雖約定應由三名仲裁員
組成仲裁庭，但在仲裁程序中，仲裁機構任命獨任仲裁員的變更係經雙方共同簽署
書面函件予以確認，不屬於《安排》第七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的仲裁庭組成與當事
人協議不符的不予執行事由。

案例3 天津某酒店管理公司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案
•案號：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1）津01民特1號
•主要爭議：天津某酒店管理公司與香港某公司在仲裁條款中約定產生糾紛 「……通
過仲裁加以解決。指定機構為國際商會。仲裁地點為香港」 。天津某酒店管理公司
認為上述條款中的 「國際商會」 不具備仲裁職能，亦不存在 「國際商會」 這一仲裁
機構，故向法院申請確認仲裁條款無效。

•裁判結果：
駁回天津某酒店管理公司要求確認仲裁協議無效的申請。

•典型意義：
— 正確認定仲裁協議准據法，支持當事人選擇香港仲裁。
— 香港法律並不以仲裁機構的明確唯一性作為仲裁協議效力判斷的必備要件。本案中

當事人具有明確將糾紛提交仲裁的書面意思表示，符合香港法律關於仲裁條款生效
的要件，應認定案涉仲裁條款有效。人民法院準確適用香港法律確定仲裁協議的效
力，鼓勵當事人選擇香港仲裁，為推動兩地建立融合共享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提
供了實踐依據。

案例4 W公司申請認可和執行香港仲裁裁決案
•案號：福建省南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閩07認港1號
•主要爭議：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協議。
•典型意義：準確適用香港法律，認定合同所援引文件構成有效仲裁協議。

案例5 柳某申請認可和執行香港仲裁裁決案
•案號：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粵03民初7444號
•主要爭議：當事人約定的仲裁機構名稱不準確即瑕疵仲裁協議是否影響仲裁協議效
力以及其後的仲裁程序。

•典型意義：積極查明和適用香港法律，認定瑕疵仲裁協議效力。

案例6 德國SE公司等申請認可和執行香港仲裁裁決案
•案號：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2021）京04認港3號
•案涉仲裁機構（仲裁地）：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香港）
•典型意義：
— 合理解釋仲裁規則，認可和執行外國仲裁機構在港作出的裁決。
— 重申了對仲裁程序自治屬性的尊重。對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在香港作出的裁決屬於

香港裁決、裁決不違反內地社會公共利益等問題進行了逐一闡述，最後依據《安
排》裁定認可和執行案涉裁決，有效保障香港仲裁裁決在內地的執行，對於香港提
升亞太地區國際仲裁樞紐地位具有積極意義。

【大公報訊】記者黃釔淼、趙一存報道：律政司對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支持香港仲裁典型案例表示歡迎。律
政司發言人表示，這些案例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為香港
仲裁程序提供便捷高效的保全協助，便利香港仲裁裁決
跨境執行，以及支持和鼓勵當事人選擇香港仲裁解決糾
紛，進一步增強了香港作為仲裁地的吸引力；香港法院
亦一向非常支持香港仲裁的發展，便利仲裁程序，這一
點於法庭判決中有充分紀錄。

司法互助完善兩地仲裁體系
發言人指出，自回歸以來，香港與內地簽訂了三項

仲裁的司法互助安排，涵蓋範圍基本上貫穿了整個仲裁
程序的流程，支持和便利兩地當事人進行跨境保全和跨
境執行，進一步完善兩地的仲裁體系。

發言人強調，在 「一國兩制」 下，香港在提供國際
仲裁服務方面享有獨特優勢，也是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
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在《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下，香港是第一
個內地以外司法管轄區及現時唯一一個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作為仲裁地時，在由指定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
中，當事人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財產保全、證據保全及
行為保全。這項安排的簽訂和成功落實，大大促進具有
內地因素的國際合同當事人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

根據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進行的國際仲裁調查，
自2015年起，香港一直名列全球五大首選仲裁地之一。
在2021年國際仲裁調查中，香港獲全球半數調查受訪者
選為最受歡迎仲裁地第三位。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公布的
數據顯示，該中心在2023年共受理281宗仲裁案件，當
中有96.8%的案件仲裁地為香港。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鄧飛認
為，香港發展成為國際仲裁中心，本身就是發揮了香港
作為 「一國兩制」 之下普通法制度的優勢。他指出，仲
裁機構不是司法機構，沒有司法的執行力，很多當事人
願意到香港進行仲裁，實際上是中國的司法
支撐香港仲裁決議的有效性和執行上的有
效性。 「有龐大的中國司法力量作為
後盾，香港發展國際仲裁中
心，底氣就很足。」

律政司：􀎠一國兩制􀎡下 香港享仲裁獨特優勢

仲裁是中國法律規定的糾紛解決制度，也是國際通
行的解決經貿投資爭議的重要途徑。 「黨的二十屆三中
全會對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健全國際商事仲裁制度作出
重要決策部署。」 最高法強調，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地區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對於促進高水平對外開
放和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深化粵港澳大灣區規則
銜接、機制對接，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
境，具有重要意義。

為兩地司法互助提供有益示範
「仲裁保全對於保障仲裁程序順利進行以及仲裁裁

決的最終執行具有重要作用。」 最高法介紹，在案例1
中，內地法院優化協助保全機制，為香港仲裁程序提供
了便捷高效的保全協助，並使得仲裁申請人其後申請認
可和執行香港仲裁裁決的案件得到快速處理以及順利執
行，為兩地司法互助提供了有益示範。

最高法表示，支持和鼓勵當事人選擇香港仲裁解決
糾紛。仲裁協議是仲裁制度的基石，是仲裁機構取得管
轄權、啟動程序的前提性條件。案例3就準確適用仲裁協
議衝突規範，認定仲裁地法律即香港法律為仲裁協議效
力准據法，進而適用香港《仲裁條例》確認案涉仲裁協
議有效。案例4依據香港《仲裁條例》中對仲裁協議 「書
面形式」 的構成要件進行解釋，認可當事人通過援引方
式達成仲裁協議。案例5準確查明香港法律，尊重當事人
在港仲裁意願，針對表述不規範的仲裁協議予以合理解
釋，明確協議約定所指向的仲裁機構的含義。上述三宗
案例的處理凸顯了內地法院準確適用仲裁協議准據法、
支持當事人選擇在香港進行仲裁，促進仲裁在多元化糾
紛解決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

最高法還表示，人民法院依據最高法《關於內地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及《關於內

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公
正高效認可和執行香港仲裁裁決，有力促進香港建設亞
太地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案例2尊重當事人
合意將仲裁庭變更為獨任仲裁員的約定，保障仲裁意思
自治。案例6準確認定仲裁裁決籍屬，並尊重仲裁庭依據
仲裁規則頒發仲裁程序令及針對當事人違反仲裁程序令
的行為作出的相關決定。這兩個案例的處理彰顯了依法
支持和保障香港仲裁程序、便利香港仲裁裁決在內地依
法得到執行的鮮明司法態度。

受理涉港仲裁審查案逾千宗
記者還從最高法了解到，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辦

理各類涉港仲裁司法審查案件，2019年以來共受理涉港
仲裁司法審查案件逾千宗。截至今年4月，僅香港國際仲
裁中心就已向內地法院提出保全協助申請119份，涉及標
的金額超過300億元人民幣，內地法院從受理協助香港仲
裁的保全申請到保全措施執行完畢的平均期限為28.3
天。

▲截至今年4月，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已向內地法院提出保
全協助申請119份。


